关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变更血液透析机数量的公示

依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》、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过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申报，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审核，拟同意该院变更血液透析机数量，现予以公示。

	医疗机构名称
	医疗机构地址
	变更项目

	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
	四平市铁西区南迎宾街89号
	血液透析机数量减少至61（台）



如有异议，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反映。反映问题应客观真实，实事求是，并提供书面材料。联系电话：0434-32667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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